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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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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力費。(含研究主持費，須按月核發)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業務費

•計畫核定清單所核定之設備。研究設備費

•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專題演講
或擔任會議主持人。但若為該領域之重要國際學術會議，敘明
理由報經國科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國外差旅費

•由學校統籌支用。管理費

科技部自111年7月28日更名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簡稱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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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處理原則：請參考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

• 經費使用期限：各補助項目之支用應於計畫執行期間內支出；一次核給多年期（同一計畫編號）者，於計畫執
行期間，各年度計畫經費清單核列之項目，得因研究計畫需要，以校內電子簽辦單，敘明理由經校長同意後，
於該補助項目內跨年度調整支用。若須辦理計畫執行期間展延，須於計畫執行期間內，檢附相關資料，至國科
會網站提出申請，延長期間最多一年(往例約延長三個月)。展延期間所產生的費用，核銷時請於國科會支用單
據粘存單的〝執行期間〞欄位填寫展延期程(非原計畫期程)，並檢附國科會核准展延函文。

• 新增補助項目：原未核給之補助項目（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國外差旅費），於計畫執行期間經檢討確為研究
計畫需要者，須至國科會網站提出申請，呈准後所需經費由其他補助項目流用。但增列研究設備費項目，其經
費額度在新臺幣五萬元以下者，以校內電子簽辦單，敘明理由經校長同意後，得以新增項目，免報國科會。

• 項目內支出用途變更：同一補助項目內之支出用途於計畫執行期間經檢討確為研究計畫需要(如研究設備變更、
國際會議地點變更、出國總類變更)， 以校內電子簽辦單，敘明理由經校長同意後，所需經費於該補助項目項
下調整。依前項規定辦理研究設備費變更者，其變更之設備單價達新臺幣50萬元以上者，須於國科會線上系統
登錄。

• 經費流用原則：任一補助項目經費如因研究需要，須與其他補助項目互相流用時，以校內電子簽辦單，敘明理
由經研發長同意後始得流用；但〝國外差旅費〞項目累計流出或流入超過計畫全程該項目原核定金額50%者，
須至國科會網站提出申請，呈准後始得流用。

• 管理費：不得自其他補助項目流入。 

• 經費核銷期程：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人事費領據…等憑證日期必須在執行期間內。計畫主持人須於研究
計畫執行期滿後三個月內完成經費報銷，並至國科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報告等電子檔。

國科會計畫經費處理原則(1/2)

2025/6/30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f6d5c23c-b3ce-438e-911b-12a705dbac5a?l=ch


◆國科會補助經費不得用作下列各項開支：

• 與國科會補助經費無關之任何墊撥款項。

• 與研究計畫無關或非執行期限內之開支。

• 購買土地或執行機構本身庫存之物資及現有之設備。

• 交際應酬費用、罰款、贈款、捐款及各種私人用款。

• 慰勞或餽贈性質之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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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計畫經費處理原則(2/2)

2025/6/30



國科會計畫補助項目

業務費-研究人力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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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請參考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研究人力分下列三類：

一.專任人員：指執行機構約用之專職從事專題研究計畫工作人員。但在職行政人員或在學學生，除在職進修或進

修部學生專職於專題研究計畫外，不得擔任專任人員。

二.兼任人員：指執行機構約用之以部分時間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人員，分為下列三級：

• 講師、助教級：與計畫性質相關之講師、助教或相當級職之人員，確為計畫所需者。

• 研究生：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博士班或碩士班研究生。

• 大專學生：與計畫性質相關之大學部或專科部之學生。

三.臨時工：指臨時僱用且無專職工作之人員。

大專校院執行機構約用學生擔任兼任人員，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認定屬學習範

疇或僱傭關係，並依相應之規定辦理。

學生至所就讀大專校院以外之執行機構擔任兼任人員，經學生就讀之大專校院認定屬學習範疇者，該執行機構得

比照大專校院之規定約用其為學習範疇之兼任人員。

專任人員不得擔任國科會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力。

計畫主持人如因計畫執行需要，得以校內電子簽辦單簽報核准，由自籌經費或國科會其他經費共同列支研究人力

所需費用。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2025/6/30 7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f6d5c23c-b3ce-438e-911b-12a705dbac5a?l=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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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案後，依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規範」，將研究
專題計畫聘任之兼任人員依型態分為「學習型」與「勞動型」。「學習型」係指以學習為主要目的
及範疇；「勞動型」係指與本校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

◆老師與學生在執行計畫前，雙方須先確認申請型態，於聘任一週前完成申請程序，並依規定按月核
發研究人力費。

◆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及姻親為專任人員、兼任人員及臨時
工。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如辦理休學，自學校開立休學證明書所載之日期起，不得擔任兼任人員。於專題
研究計畫中已擔任任一類研究人力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畫」之其他類研究人力；如屬不同計畫，
且確為計畫所需者，由執行機構依個案實質認定。

◆研究生或大學生於畢業後已無學生身分，依規定無法界定其係參與學習活動或提供勞務獲取報酬，
爰畢業後不得聘任為兼任人員。

◆研究生或大專學生新生未完成註冊前無法取得學籍，依規定於註冊前難以確認其係參與計畫係學習
或工作，爰不得聘任為兼任人員。

◆聘任專任人員依本校「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聘任辦法」規定辦理。國科會專任人員不得擔
任國科會其他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人力。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2025/6/30

https://info.mcut.edu.tw/update/%e8%a6%8f%e7%ab%a0%e9%a1%9e%e6%96%87%e4%bb%b6%e4%b8%8b%e8%bc%89.aspx?id=A2205500
https://personnel.mcut.edu.tw/p/412-1003-975.php?Lang=zh-tw


◆研究人力所需下列費用由業務費列支：

一.專任人員費用：

• 由執行機構綜合考量工作內容、專業技能、預期績效表現及學經歷年資等因素，自行訂定職銜及工作酬金標準，

並核實支給。但首次約用人員月支酬金不得低於下列金額(仍須依最新辦法規定支給)：

(1)專科級：新臺幣(以下同)二萬九千五百元。

(2)學士級：三萬五千二百元。

(3)碩士級(含)以上：四萬零二百元。

• 若為研發替代役第二階段服役期間者，執行機構依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應繳納之研究發展費得於業務費支應。

• 執行機構得按專任人員工作酬金核列至多一個半月數額之年終工作獎金準備金。擔任國科會不同計畫項下專任

人員，同年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不論其在職月份是否銜接，得依當年實際在職月數合併計算後，按比例發給

（其任職前之政府機構相關工作經驗年資可合併計算發給年終工作獎金）。其他有關年終工作獎金之發放，依

行政院規定辦理。

二.兼任人員費用：

• 依執行機構自行訂定之標準按計畫性質核實支給講師、助教級兼任人員工作酬金。

• 學生兼任人員認定屬學習範疇者，支給研究津貼；認定屬僱傭關係者，支給工作酬金。每月均應至少支給新臺

幣六千元。

三.臨時工資：依執行機構自行訂定之標準按工作性質，按日或按時核實支給。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

2025/6/30 9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

2025/6/30 10



11

◆學習型兼任人員聘任流程：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師)聘任學生為學習型兼任助理，須以學習型獎助生申請作
業系統提出申請，系統會呈送主任、院長、人事室、會計室、秘書室：賴瑞忠專員、主秘，
如需呈送上述以外經辦(限一位)請選擇會簽人員，經核准後，即完成申請作業。

(1)附件：
i.本校學生：國科會計畫核定清單。

ii.校外學生：

  (1)國科會計畫核定清單。

  (2)「學習型兼任助理(獎助生)檢附證件表(校外生)」、他校認定屬學習範疇之證明文件。

◆學習型兼任人員核銷流程：

填寫「學習型兼任助理(獎助生)學習記錄暨印領清冊」，正本黏貼於支用單據粘存單(國科
會專用)，影本一份黏貼於學校MIS單據粘貼單上。依規定按月核發研究人力費。

學習型兼任人員聘任及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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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校園入口網/明志核簽流程系統/流程作業/學習型獎助生申請作業/學習型兼任助理申請單/填單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學習型申請資料

2025/6/30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學習型申請資料
填單說明-申請表

2025/6/30 13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學習型申請資料
填單說明-學習項目表

2025/6/30 14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學習型申請資料

2025/6/30 15人事室學生兼任助理專區 https://personnel.mcut.edu.tw/p/412-1003-5258.php?Lang=zh-tw

需蓋該聘任學期之註冊章

本校學生：國科會計畫核定清單。

校外學生：國科會計畫核定清單、「學習型兼任助理(獎助生)檢附證件表(校外生)」、

他校認定屬學習範疇之證明文件。

https://personnel.mcut.edu.tw/p/412-1003-525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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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規定，學校須與執行計畫之教師及學生共同研

商、訂定基本規範、書面合意等程序，始得認定學習範疇之研究「學習型」兼任助理(獎助生)。

一.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規範」，內容重點如下：

• 研究「學習型」兼任助理(獎助生)，指獲研究獎助之學生為發表論文或符合畢業條件，參與與自身

研究相關之研究計畫或修習研究課程，在接受教師之指導下，協助相關研究執行，學習並實習研究

實務，以提升研究能力及發展研究成果為目的者。

二. 學習範疇之研究獎助生學習項目如下：

• 學習新研究議題及相關文獻搜集，透過研究參與之學習歷程，引領學生擬定畢業論文、專題研究主

題，並認識未來就業市場之產業實務狀況。

• 學習執行研究資料收集，包含質化、量化資料訪查、彙整、建檔、編碼、查核、分析與管理，培養

專題研究、資料分析與思辯能力。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申請資料-學習型兼任人員認定(1/2)

2025/6/30

https://info.mcut.edu.tw/update/%e8%a6%8f%e7%ab%a0%e9%a1%9e%e6%96%87%e4%bb%b6%e4%b8%8b%e8%bc%89.aspx?id=A220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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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學習活動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著作權歸屬：

• 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研究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論文，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
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
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

• 前述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
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
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之行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師共同同意後，始得
為之。

• 兼任助理與指導之教師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行使方式等事項，達成
協議或簽訂契約。

二、專利權歸屬：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
約另有約定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
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
貢獻，該他人亦有被認定為共同發明人之可能。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申請資料-學習型兼任人員認定(2/2)

2025/6/30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勞動型申請資料

• 勞動型助理-紙本申請

1. 勞動型兼任助理申請表

2. 勞動型兼任助理契約書

3. 保險費經費分攤同意書

4. 計畫經費核定清單

2025/6/30 18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勞動型申請資料

• 勞動型助理-紙本申請

2025/6/30 19

1. 勞動型兼任助理申請表

2. 勞動型兼任助理契約書

3. 保險費經費分攤同意書

4. 計畫經費核定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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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校園入口網/教職員資訊查詢系統/系統管理/工讀生登入系統/工讀生登入查詢系統/新增工讀時數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勞動型投保資料

202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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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校園入口網/教職員資訊查詢系統/系統管理/工讀生登入系統/工讀生登入查詢系統/新增工讀時數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兼任人員-勞動型投保資料

2025/6/30

月投保:請於工讀日前月月底前填入工讀資料
日投保:請於工讀日前一週填入工讀資料



國科會計畫補助項目

業務費-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

2025/6/30 22



國科會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核銷規則

2025/6/30 23

◆ 須為與計畫直接有關之費用，不得列支非計畫補助範圍之項目、總務管理費用(EX:配鎖)或執行期限

外之開支。

◆ 業務費項下應避免大量採購組裝電腦之配件，以避免國科會審查認定有規避財產管理之虞。

◆ 取得金額單價未達一萬元，或耐用年數未達兩年之設備、用品等歸類為保管品(Ex:隨身碟、防潮箱、

隨身硬碟等)，須填寫「保管品增加單」列冊管理。

◆ 發票上應列明採購名稱、金額及數量。若發票上未註明，經辦應以原子筆在發票上註明清楚採購項

目、單價、數量，並請計畫主持人簽名或蓋章。(不得廣義填寫電腦週邊.耗材或文具)

◆ 發票購買明細非中文者，須補中文明細。

◆ 支出憑證列有其他貨幣數額者，應註明折合率，除有特殊情形者外，應附兌換水單或其他匯率證明

(信用卡帳單)。

◆ 付款對象請以廠商為主，避免由老師或學生先行代墊，若有小額代墊須註明原因。

◆ 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在同一天、同一物品名之發票不得超過2萬元。

◆ 支用項目可參考國科會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用及研究設備費支出用途範例。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f6d5c23c-b3ce-438e-911b-12a705dbac5a?l=ch


2025/6/30 24

設備、材料請購、庶務費用核決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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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材料請購、庶務費用核決權限
經費別

類型
校外經費-教育部、國科會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校內經費
非急用 急用 非急用 急用

設備、試劑及耗材請購
(含碳粉匣、墨水匣等事務用品)

1.原則依本校採購管理辦法開立請
購單請購辦理。(含三校試劑及耗材
請購作業)

2.非合約材料或「有合約但用量小
於合約最小訂購量」者，且屬開發
試製用途且單項含稅金額台幣 2萬元
(含)以下。(經費核銷以「資材類小
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業」，經由
使用部門一級主管(院處長)核決後由
秘書室專人審核費用報支。)

1.屬急用非合約材料或「有合約但用量
小於合約最小訂購量」者且單項含稅
金額台幣3萬元(含)以下，得以「資材
類小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業」進行
報銷。(須說明急用原因)

2.台幣15萬元(含)以下，配合急用得先
洽廠商先行交貨，另以非常備材料請
購輸入作業開立請購單(於未請購先交
貨欄位輸入資料)具明理由；「請購單」
再依核決權限呈准後送採購部接續辦
理採購作業。

3.台幣15萬元(含)以下，配合計畫執行
期限前一個月，得以共同供應契約向
廠商訂購(原則以補助單位已於「政府
採購網」登載補助文號為主)，另以非
常備材料請購輸入作業開立請購單(於
未請購先交貨欄位輸入資料並輸入附
屬代號3E-急用共同供應契約)；「請
購單」再依核決權限呈准，由總務處
專人先行透過共同供應契約廠商下訂，
後送採購部辦理後續作業。

依本校採購管理辦法開
立請購單請購辦理。

屬急用非合約材料或「有合
約但用量小於合約最小訂購
量」者且單項含稅金額台幣
3,000元(含)以下，經辦人員
應先至ERP系統確認為非合
約材料項目後，得以「資材
類小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
業」，經由使用部門一級主
管(院處長)核決後由秘書室
專人審核費用報支。(須說
明急用原因)

一般小額自購(指定通路) 非合約材料或「有合約但用量小於合約最小訂購量」者，指定通路購買且單項含稅金額台幣 1萬元(含)以下。得以「資材類小額材料費
用報銷電腦作業」，經由使用部門一級主管(院處長)核決後由秘書室專人審核費用報支。
1.指定實體通路：A.家樂福、B.大潤發、C.特力屋、D.丁丁連鎖藥妝、E.振宇五金、F.小北百貨、G.台塑生醫(限廠院區門市)、H.長庚
生技(限廠院區門市)、I.台朔環保(限廠院區門市)、J.福機裝、K.全聯公司
2.指定虛擬通路：A.PCHome線上購物(不含商店街)、B.Yahoo購物中心(不含超級商城)、C.台塑購物網、D.家樂福線上購物、E.大潤發
線上購物、F.特力屋線上購物、G.丁丁連鎖藥妝線上購物、H.振宇五金線上購物、I.小北百貨線上購物、J.福機裝、K.台塑生醫官方商
城、MOMO購物網 (依資材類小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業-台灣地區小額費用報銷購買方式公佈認定)

零星材料請領作業(文具、清潔用品、
修繕消耗性材料等)

單價100元以下且月用金額5,000元以下合約材料
零星補充基準確認單、收料單、發票憑證，使用部門主管、會計部門

庶務費用及未訂合約費用
(庶務費用：如文具、印刷、書報雜
誌、車租、茶點飲料、刻印、打字、
盆栽、招募及公告登報費、餐費、會
議便當、行動電話費等。)

1. 2萬元(含)以下，由承辦人檢附單據，以一般費用單據黏貼單呈報院處長核
決，並依國科會規定仍送秘書室用印。

2. 2 萬元以上，由承辦人檢附單據，以一般費用單據黏貼單呈報校長核決。

1. 免開「請購單」，由使用部門自行採購。但訂有
合約採購項目者，應向合約廠商訂購。

2. 2萬元(含)以下，由承辦人檢附單據，以一般費用
單據黏貼單呈報院處長核決。

3. 2 萬元以上至20萬元(含)以下，由承辦人檢附單
據，以一般費用單據黏貼單呈報校長核決。

備註：1.小額費用報銷作業檢附單據黏貼單、發票憑證(明細)、小額報銷Check List、材料圖片。
2.應先使用三校試劑及耗材請購作業，單位常用材料建議納入合約項目，以縮短請購時間。
3.符固定資產認列條件，應另辦理固定資產或保管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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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差旅費注意事項

• 依據主計處-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報支。

• 國內研討會報名費或註冊費須於業務費項下報支。

• 參加國內學術活動請依本校相關辦法，於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及核銷並繳交報告。

學生於研討會舉辦時須為該計畫聘任之學習型兼任助理始得補助。

• 凡公民營汽車到達地區，除因急要公務者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用，不得報支。

• 如因業務需要，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

等級之票價報支。但不得另行報支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如發生事故，

不得以公款支付修理費用及對第三者之損害賠償。 

國科會業務費/雜項費用-國內差旅費



國科會業務費/雜項費用-國內差旅費

◆國內差旅費須為該計畫聘

任人員方得核銷

1. 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活動申請表

2. 學生出席國內學術活動報告

3. 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

4. 請假單/出差單

(1-2點校外學生免繳)

2025/6/30 27



• 行政院「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五點原則規定計程車

資、自行駕車之油料、過路（橋）、停車等費用不得報支。

• 考量「急要公務」難以認定，如田野調查地處偏遠、研究

實驗之深夜加班、逾時、儀器使用特性之限制、研究主題

之習性觀察、取樣時間等變數甚多，以上得依實際研究需

要核實報支。

2025/6/30 28

國科會業務費-國內差旅費



國科會補助國內差旅費報銷標準(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2025/6/30 29

自114年1月1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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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寬額度之支出用途僅限下列項目：

• 交通費(計程車資、自行駕車之油料、過路（橋）及停車費，不受行政院規範限制)。

• 接待國外訪賓之餐敘及饋贈、國際交流。

• 出席費、稿費或審查費(機構內人員(不含計畫內相關人員)認定為外聘學者專家，不受行政院規範限

制)。

• 因問卷調查所需郵政禮券(不受行政院限文康活動規定之限制)。

• 鐘點費(機構內人員(不含計畫內相關人員)認定為外聘學者專家，不受行政院規範限制)。

• 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臺工作酬勞。

◆ 帳務處理

• 經費支用仍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檢附原始憑證核實報支，其真實性由計畫主持人負責。

• 核銷時請附校內簽辦單。(先行簽辦，呈准後始支用)

• 補助經費收支明細報告表另列一彈性支用額度之欄位，並須填列實支數，以瞭解支用情形。

◆ 使用限制

• 僅限於計畫執行期限內支用，未支用額度於計畫執行結束後，不得保留使用亦不得轉撥至他機構執行。

• 每件計畫彈性支用額度為每年計畫業務費項下匡列總額2%並以25,000元為上限。

國科會業務費-彈性支用額度

2025/6/30



國科會計畫補助項目

業務費-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2025/6/30 31



◆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須於核定清單顯示核定金額始得支用。

◆ 請各單位於給付日起5日內將稅款繳至出納組，並檢附下列資料：

一. 簽收之領據。

二. 居留証影本或護照影本，俾便於10日內向公庫繳納稅款並開立扣繳憑單前往國稅局申報

三. 依財政部之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之扣繳率說明：

• 在一課稅年度內（當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居留未滿183天之外僑，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行政院核定

每月基本工資1.5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六之所得稅；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行政院核定每月

基本工資1.5倍以上者，請按薪資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之所得稅。

• 居留天數以護照入出境章戳日期計算（始日不計末日計），滿183天者適用本國人之扣繳方式，但須

檢附上述入出境章戳影本。

• 但若為公開出版之稿費、版稅或於公眾集會場所之演講（非上課之性質者）等，按給付額扣取百分

之二十之所得稅，但每次給付額不超過五千元者，得免予扣繳。

國外學者來臺費用

2025/6/30 32



國科會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台從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2025/6/30 33



國科會計畫補助項目

研究設備費

2025/6/30 34



◆研究設備費—與研究計畫直接相關 

單價1萬元以上且使用2年以上(不含圖書) →於核定清單正面表列。依本校採購流程開立請購單辦理。

• 購置非計畫核定之研究設備、或變更研究設備，應以電子簽辦單申請核准後，始得辦理採購。(變

更之設備單價達新臺幣50萬元以上者，須於國科會線上系統登錄)

• 若原未核定研究設備費項目欲增列，其經費額度在新臺幣5萬元以下者，以電子簽辦單敘明理由，

經校長同意後，得以新增項目，並由計畫經費流用，免報國科會。

• 避免於計畫執行期限即將結束前變更設備項目或購置設備。 

• 發票上設備之品名，數量須與核定清單設備名稱、實際購置內容一致。

• 研究設備費增購設備，已立學校資產納入管理。建議可提供已黏貼國科會補助之標籤供檢視。

• 購買設備因存放控管問題，不建議不同經費來源合併購買。

2025/6/30 35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研究設備費



◆ 計畫設備、材料請購核決權限請依據校內核決權限辦理；採購程序須依政府採購法第14、21條及政

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之規定辦理：

一.政府採購法第14條：

• 機關不得意圖規避本法之適用，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其有分批辦理之必要，並經上級機

關核准者，應依其總金額核計採購金額，分別按公告金額或查核金額以上之規定辦理。

二. 政府採購法第21條(部份內容)：

• 經常性採購，應建立六家以上之合格廠商名單。機關辦理選擇性招標，應予經資格審查合格之廠商

平等受邀之機會。

三.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

• 本法第十四條所定意圖規避本法適用之分批，不包括依不同標的、不同施工或供應地區、不同需求

條件或不同行業廠商之專業項目所分別辦理者。機關分批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法定預算書已

標示分批辦理者，得免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研究設備費

2025/6/30 36



2025/6/30 37

設備、材料請購、庶務費用核決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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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材料請購、庶務費用核決權限
經費別

類型
校外經費-教育部、國科會計畫及產學合作計畫 校內經費
非急用 急用 非急用 急用

設備、試劑及耗材請購
(含碳粉匣、墨水匣等事務用品)

1.原則依本校採購管理辦法開立請
購單請購辦理。(含三校試劑及耗材
請購作業)

2.非合約材料或「有合約但用量小
於合約最小訂購量」者，且屬開發
試製用途且單項含稅金額台幣 2萬元
(含)以下。(經費核銷以「資材類小
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業」，經由
使用部門一級主管(院處長)核決後由
秘書室專人審核費用報支。)

1.屬急用非合約材料或「有合約但用量
小於合約最小訂購量」者且單項含稅
金額台幣3萬元(含)以下，得以「資材
類小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業」進行
報銷。(須說明急用原因)

2.台幣15萬元(含)以下，配合急用得先
洽廠商先行交貨，另以非常備材料請
購輸入作業開立請購單(於未請購先交
貨欄位輸入資料)具明理由；「請購單」
再依核決權限呈准後送採購部接續辦
理採購作業。

3.台幣15萬元(含)以下，配合計畫執行
期限前一個月，得以共同供應契約向
廠商訂購(原則以補助單位已於「政府
採購網」登載補助文號為主)，另以非
常備材料請購輸入作業開立請購單(於
未請購先交貨欄位輸入資料並輸入附
屬代號3E-急用共同供應契約)；「請
購單」再依核決權限呈准，由總務處
專人先行透過共同供應契約廠商下訂，
後送採購部辦理後續作業。

依本校採購管理辦法開
立請購單請購辦理。

屬急用非合約材料或「有合
約但用量小於合約最小訂購
量」者且單項含稅金額台幣
3,000元(含)以下，經辦人員
應先至ERP系統確認為非合
約材料項目後，得以「資材
類小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
業」，經由使用部門一級主
管(院處長)核決後由秘書室
專人審核費用報支。(須說
明急用原因)

一般小額自購(指定通路) 非合約材料或「有合約但用量小於合約最小訂購量」者，指定通路購買且單項含稅金額台幣 1萬元(含)以下。得以「資材類小額材料費
用報銷電腦作業」，經由使用部門一級主管(院處長)核決後由秘書室專人審核費用報支。
1.指定實體通路：A.家樂福、B.大潤發、C.特力屋、D.丁丁連鎖藥妝、E.振宇五金、F.小北百貨、G.台塑生醫(限廠院區門市)、H.長庚
生技(限廠院區門市)、I.台朔環保(限廠院區門市)、J.福機裝、K.全聯公司
2.指定虛擬通路：A.PCHome線上購物(不含商店街)、B.Yahoo購物中心(不含超級商城)、C.台塑購物網、D.家樂福線上購物、E.大潤發
線上購物、F.特力屋線上購物、G.丁丁連鎖藥妝線上購物、H.振宇五金線上購物、I.小北百貨線上購物、J.福機裝、K.台塑生醫官方商
城、MOMO購物網 (依資材類小額材料費用報銷電腦作業-台灣地區小額費用報銷購買方式公佈認定)

零星材料請領作業(文具、清潔用品、
修繕消耗性材料等)

單價100元以下且月用金額5,000元以下合約材料
零星補充基準確認單、收料單、發票憑證，使用部門主管、會計部門

庶務費用及未訂合約費用
(庶務費用：如文具、印刷、書報雜
誌、車租、茶點飲料、刻印、打字、
盆栽、招募及公告登報費、餐費、會
議便當、行動電話費等。)

1. 2萬元(含)以下，由承辦人檢附單據，以一般費用單據黏貼單呈報院處長核
決，並依國科會規定仍送秘書室用印。

2. 2 萬元以上，由承辦人檢附單據，以一般費用單據黏貼單呈報校長核決。

1. 免開「請購單」，由使用部門自行採購。但訂有
合約採購項目者，應向合約廠商訂購。

2. 2萬元(含)以下，由承辦人檢附單據，以一般費用
單據黏貼單呈報院處長核決。

3. 2 萬元以上至20萬元(含)以下，由承辦人檢附單
據，以一般費用單據黏貼單呈報校長核決。

備註：1.小額費用報銷作業檢附單據黏貼單、發票憑證(明細)、小額報銷Check List、材料圖片。
2.應先使用三校試劑及耗材請購作業，單位常用材料建議納入合約項目，以縮短請購時間。
3.符固定資產認列條件，應另辦理固定資產或保管品增加。



國科會計畫補助項目

國外差旅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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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國外差旅費

◆ 國外差旅費累計流出或流入超過計畫全程該項目原核定總金額百分之五十者，執行機構須敘明理

由報經國科會同意，始得流用。

• 國外差旅費流用 ≤ 50%  →   校內電子簽辦。

• 國外差旅費流用 > 50%  →   事先報國科會核准。

◆ 出國總類包括執行國際合作、移地研究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專題演講或擔任會議主

持人。但若為該領域之重要國際學術會議，敘明理由報經國科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 國際學術會議須為國際組織主辦，或國際組織主辦、大陸協辦。若為大陸主辦則無法補助。

◆ 同一研討會僅能由一個國科會計畫補助(含個別申請案)。

◆ 若國際會議地點變更、出國總類變更，須以校內電子簽辦單，敘明理由經校長同意後始得調整。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國外差旅費

◆ 赴國外出差應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若需改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須填寫因公出國人員搭

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機關首長核定後辦理。

◆ 交通費應檢附

一.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二.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開立之搭機證明）

三.旅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機票購票證明單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 出差人員出國之手續費包括護照費、簽證費、黃皮書費、預防針費、結匯手續費及機場服務費，均

應檢附原始單據或旅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核實報支。 

◆ 生活費日支數額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概以70%為

住宿費，20%為膳食費，10%為零用費。

◆ 住宿免費宿舍、過境旅館或在搭乘之交通工具歇夜及返國當日，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費日支數額

30%報支。 

◆ 匯率文件以出國前一日(如逢假日往前順推)臺灣銀行賣出即期美元參考匯價。出國前繳交報名等費

用者，得以實際支付日匯價辦理報支，該費用以信用卡支付者，得以信用卡帳單台幣金額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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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差事畢，應於十五日內(若遇學年結束時，請於會計室規定時間內送出)檢具下列書據，送各單位

審核：

一. 出差單(請事先至Notes線上提出申請,並下載列印)

二.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可至會計室/常用表單下載區下載)

三.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核銷)表/學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申請表

四.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心得報告

五. 出國前一日臺灣銀行賣出即期美元匯價表(生活費匯率)

六. 交通費用：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登機證存根(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開立

之搭機證明)、旅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機票購票證明單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

七. 註冊或報名費收據

八. 國科會支用單據粘存單(直式表單)

九. 學校MIS單據粘貼單(橫式表單，系統輸入資料後出表) 

十. 若同時申請國科會及學校補助，憑證正本應貼於國科會支用單據粘存單，憑證影本二份貼於學校

MIS單據粘貼單。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國外差旅費

202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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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國外差旅費

國外差旅費生活費計算方式範例：

案一:甲先生109/06/01-109/06/05至日本福岡出差，109/06/01下午3點抵達當地生活費計算
方式?

每日USD217*4.3天(返國當日以0.3天計算)*出國前一天台灣銀行即期賣出美元匯率。

案二:乙先生109/06/01-109/06/08至美國紐約出差，109/06/02下午3點抵達當地生活費計算
方式?

每日USD308*6.6天(交通工具上歇夜及返國當日以0.3天計算)*出國前一天台灣銀行即期賣出
美元匯率。

日支數額請參照「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辦理。若為
赴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出差其生活費日支數額詳如「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香港
及澳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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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機票範例                                                 登機證存根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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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範例



計畫經費報銷輸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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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

國科會-

5169**

業務費-WU

國外差旅費-WQ

國科會計畫
請輸入T0D0

業務費
業務費

業務費
國外差旅費-

(A表示為主持人費)

相關號碼:請輸入研發處所提供校內編號，多年期計畫其各年度仍有獨立之校內編號。校內案號可至校園入口網
/教職員資訊查詢系統/系統管理/計畫經費查詢 得知。



國科會-

UE

5169**

業務費-WU

國外差旅費-WQ

國科會計畫
請輸入T0D0

業務費
業務費
業務費
國外差旅費-

(A表示為主持人費)

2025/6/30 51相關號碼:請輸入研發處所提供校內編號，多年期計畫其各年度仍有獨立之校內編號。校內案號可至校園入口網
/教職員資訊查詢系統/系統管理/計畫經費查詢 得知。



計畫類型 內容 部門 摘要
會計科
目代號

憑證
發票
號碼

相關號碼 摘要說明

國科會專題計畫

主持人費

T0D0

WU 5169** E 校內代號-A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計畫主持人(姓名 年.月) 

兼任人員費
WU

5169** E/* 校內代號-B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兼任人員(姓名 年.月) 

業務費(含國內
差旅)

5169** A/C/Y 校內代號-B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發票購買明細(列舉)/國內出差人名字
(出差日期起訖)

國外差旅費 WQ 5169** Y 校內代號-C 國科會案號 國外差旅費-(出差日期起訖)

國科會產學合作案

廠商配合款

WU 5169** E

校內代號-F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配合款)-計畫主持人(姓名 年.月) 

WU

5169** E/*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配合款)-兼任人員(姓名 年.月) 

5169** A/C/Y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配合款)-發票購買明細/國內出差人名
字(出差日期起訖)

國科會補助款
WU 5169** E/*

校內代號-B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兼任人員(姓名 年.月) 

WU 5169** A/C/Y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發票購買明細(列舉)/國內出差人名字
(出差日期起訖)

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獎學金 V2 5169** Y 校內代號 國科會案號 大專生參與國科會計畫(姓名 年.月)

業務費 WU 5169** A/C/Y 校內代號-B 國科會案號 業務費-發票購買明細(列舉)

個人式收據(領據) E /

收據 Y /

電子發票(感熱紙) A EN30590815(前面英文也要寫)

三聯式/二聯式/收銀機發票 C EN30590815(前面英文也要寫)

外國生兼任人員 * /

相關號碼請輸入完整正確
2025/6/30 52



空白處請
填寫完整

預算科目
確實勾選

正本發票
確實黏貼

計畫主持人
至少於其中一格簽名

2025/6/30 53

橫式單 直式單

公文夾
右側放直單(粘存單)
左側放橫單(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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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種類-憑證別:C

• 收銀機發票、三聯式、二聯式發票

1. 付款對象請以廠商為主，若有小額代墊須註明原因，避免爭議。
2. 三聯式發票請將一、二聯皆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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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種類-憑證別:A

• 感熱紙/紙本電子發票

1. 經辦/老師需在發票上簽名。
2. 買受人：明志科技大學 統編35701534
3. 感熱紙(放久字會消失)發票於支用單據黏存單(直單)需再複印一份影本，黏貼在正本後面。

王小明

王小明

王小明

王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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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種類-憑證別:E

• 領據

1. 若有代墊情形(領款人與實際受款人不同)，請於說明欄註明，避免爭議。
2. 外籍人士請於首次核銷時，檢附居留證影本或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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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據

買受人：明志科技大學 統編35701534
郵局統編03741302 高鐵統編16446274 台鐵統編07524729

憑證種類-憑證別:Y



國科會-發票遺失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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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發票遺失處理方式

◆ 若發票不慎遺失，備妥以下東西，方可核銷

一. 廠商發票”存根聯“影本
二. 影本需蓋“與正本相符”及”廠商發票章“

三. 單據遺失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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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報經費注意事項與作業說明

2025/6/30



◆ 研究主持費及助理費依核定清單所列標準或簽辦呈准之金額按月核發。

◆ 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計畫內相關人員於計畫執行期間不得再以計畫支領已核給之研究主持

費或工作酬金以外任何名義具酬勞性之費用，例如：審查費、出席費。

◆ 發票(收據)開立日期應落在計畫執行期間內。

◆ 以政府採購法辦理之小額採購，似有不當分批辦理之情形，應注意依政府採購法第14條及政府採

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之規定辦理。即同一家廠商辦理日期相近之採購金額，合計不得逾新台15萬

元以上。

◆ 支出憑證粘存單之發票日期，不得晚於經辦人員簽核日期。例如：發票日期為109.12.14，而經辦

人員簽註日期為109.12.8，作業程序顯有違誤。

◆ 應注意辦理期程之合理性，以避免影響廠商權益，例如發票已於1個月前開立，卻現在才核銷。

(政府採購法第73條之1)

◆ 兼任人員約用期間與相關表單填寫資料不符。

◆ 採購案件所收取之廠商違約金或逾期罰款收入、與研究計畫有關其他收入須繳回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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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結報經費注意事項與作業說明

202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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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單據核銷流程

★學習及勞動型助理核銷

• 經辦/主持人

• 系主任

• 院長

• 人事室-祝明勤

• 會計室徐小姐

• 會計主任

• 校長室

• 會計室吳奇洋先生

★差旅費/研討會核銷

• 經辦/主持人

• 系主任

• 院長

• 人事室主任

• 教務長(若為學生才須會簽)

• 研發長(若為學生才須會簽)

• 會計室徐小姐

• 會計主任

• 校長室

• 會計室吳奇洋先生

★一般業務費核銷

• 經辦/主持人

• 系主任

• 院長

• 會計室徐小姐

• 會計主任

• 校長室

• 會計室吳奇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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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任助理差旅費、註冊費於非聘任期間支出。(107)

• 兼任助理費用未檢附相關單據。(107)

• 專任助理勞健保、勞工退休金等費用，未檢附支出憑證。(107)

• 兼任助理印領清冊非本人簽名。(110)

• 耗材費之委託加工費於計畫執行期間外開支。(107)

• 購買耗材，卻以「人事費」核銷，且部分採購案件未勾選預算科目。(108)

• 相同廠商辦理日期相近之採購金額，合計已逾新臺幣10萬元以上，似有不當分批辦理情形，應注意依政

府採購法第14條及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13條之規定辦理。即同一家廠商辦理日期相近之採購金額，合

計不得逾新台幣15萬元以上(政府已修法改為15萬元)。(108)

• 保管品增加單登載之總價誤植為不含稅金額，正確須為實際支付金額(含稅金額)。(108)

• 影印費、郵資金額太大，未說明費用用途。(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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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辦理科研採購時，如屬計畫之合作企業專屬權利或獨家製造或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或

有逕向計畫之合作企業採購之必要且能提供具體證明者，須由計畫主持人敘明理由循執行機構行政程序

專案核准始得辦理採購，前項核准文件及採購應作成書面紀錄，備供查詢。(107) 

• 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未登載填發日期、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結算總價。(108)

• 材料檢驗表「完成『覆』約日期」應為「履」約，且檢驗結果是否合格並未記載。(108)

• 預算金額及決標金額皆一致，但採購呈核表(內購)採購擬辦卻記載「本件屬超預算案」，與實際情形不

符。(108)

• 國外差旅費兼任助理未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五點規定，檢附原始單據報支。(107)

• 國外差旅費其國際研討會註冊費收據須檢附正本，若無法提出正本，須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七點

規定，由經手人註明原因並簽名。(107)

• 計畫經費補助學生出席國內、外研討會，仍應依校內相關辦法填寫申請表及報告，以瞭解學生參與成效，

並列計學校績效指標。教師亦須填寫申請表及報告，始得獲得研習點數。(108)

107-110學年度國科會就地查核缺失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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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專區

◆本校規章辦法搜尋網 

◆本校國科會專區     研發處 陳弘昇先生 3009

◆會計室經費核銷專區 會計室 吳奇洋先生 2040

◆會計室表單下載專區 會計室 吳奇洋先生 2040

◆學生兼任助理專區   人事室 祝明勤小姐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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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業務相關單位網站及承辦同仁

2025/6/30

https://www.nstc.gov.tw/folksonomy/list?menu_id=3555dc27-f75a-491d-b9b2-ab66c156801f&amp;l=ch
https://info.mcut.edu.tw/update/index.aspx
http://ord.mcut.edu.tw/p/412-1010-4198.php?Lang=zh-tw
http://accounting.mcut.edu.tw/p/412-1004-1018.php?Lang=zh-tw
http://accounting.mcut.edu.tw/p/412-1004-4254.php?Lang=zh-tw
https://personnel.mcut.edu.tw/p/412-1003-525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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